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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言

以服務顧客為導向

採購爭議影響採購案之推動與執行，爭議愈多，
代表政府效能受質疑程度愈高，因此各機關應以
服務顧客為導向。

維護公共利益與保障廠商合法權益

公共工程預算來自於稅收，因此須顧及公共利益
及社會公平與正義；有關廠商合法權益亦應予以
保障，不得任意剝奪。

採購爭議的預防與快速有效的處理，均
為重要課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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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政府採購爭議處理之策略

爭議之預防與避免

如何預防及避免爭議之發生，以收正本清源
之效。

爭議之快速有效處理

爭議之快速、有效處理，始能真正體現公平
與正義，同時也提升政府採購效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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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、政府採購爭議處理之作法

爭議之預防與避免

制度面

通盤檢視法令有無檢討修正之處(如修改政
府採購法§101、103)

針對常發生之履約爭議，就爭議案件特性
及類型，建立共通處理模式

檢視招標、契約相關文件有無不備或應改
進之處

加強採購人員之訓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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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、政府採購爭議處理之作法(續)

爭議之預防與避免(續)

執行面

善用採購契約範本等

知法守法，做好履約管理

針對常見之爭議類型分析其發生原因，研
擬改進措施

針對較常發生爭議之所屬機關、單位予以
督導

彙整所屬機關、單位所發生之爭議，請其
研提改進方案，檢視成效並定期控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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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、政府採購爭議處理之作法(續)

爭議之快速、有效處理

採購機關與廠商對於履約爭議應充分溝通
與協議

機關與廠商間應為夥伴關係，而非敵對關
係。

機關處理爭議應以公平合理與公共利益為
考量。

爭議發生時應先進行溝通及協議，以了解
雙方之認知有無落差，並釐清爭議之所在
及發生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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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、政府採購爭議處理之作法(續)

爭議之快速、有效處理(續)

上級機關之督導協處機制

應本於職權，主動對於所屬機關(構)所涉
爭議案件，善盡督導及協助解決之責

針對所屬機關(構)常見之爭議類型分析其
發生原因，研擬改進措施

通盤檢視所屬機關(構)招標、契約相關文
件有無不備或應改進之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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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、政府採購爭議處理之作法(續)

爭議之快速、有效處理(續)

提升爭議處理之品質，並注意處理時效

申訴會

‧在履約爭議調解案件，對於廠商有理由
之請求，原則應做成建議方向，展現調
解之公信力及公平性

‧彰顯申訴會委員及諮詢委員之專業，並
表現公正、客觀之態度。

‧控管爭議處理之流程(申訴、調解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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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、政府採購爭議處理之作法(續)

爭議之快速、有效處理(續)

提升爭議處理之品質，並注意處理時效(續)

主辦機關

‧招標及履約等相關資料之保存及建檔

‧機關內部法制人員或具有法律專業人士
參與機關陳述意見之撰擬或會稿

‧對於相關文件或證據、會算資料之遵期
提出

‧應指派熟悉爭議案件之人員出席申訴、
調解會議

‧對於調解建議儘速回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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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、政府採購爭議處理之作法(續)

爭議之快速、有效處理(續)

提升爭議處理之品質，並注意處理時效(續)

上級機關

‧督導並協助所屬機關(構)處理爭議

‧對於所屬機關(構)所生爭議應予控管進
度，並追蹤後續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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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結語

快速、有效處理政府採購爭議，並善用回餽機
制以檢視相關採購法令、契約範本等，以減
少、避免政府採購爭議，將有助於提升政府採
購效率。
政府採購多與公共利益有
密切關係，而廠商與機關
之權益均須兼顧，唯有創
造三贏，才能真正體現公
共利益與公平正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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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機關

公共利益廠商

創造三贏



簡報完畢
恭請裁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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